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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化街道南片区第三方市容辅助管理服

务项目的合同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0024759152026601

合同内部编号：

合同各方：

甲方：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石化街道办

事处

乙方：上海亮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上海市金山区石化卫零路 485 号 地址：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松卫北路 1959

号 3 号楼 5层

邮政编码： 邮政编码：201611

电话：57957604 电话：18016209330

传真： 传真：

联系人：张雯丽 联系人：杨须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甲乙双方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就石化街道南片区第三方市容辅助管理

服务项目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第一条：管理服务内容

1、协助、配合甲方做好本次服务招标区域内城管执法工作；

2、配合甲方对本次服务招标行政区域内巡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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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配合甲方对突发事件汇报及应急处置；

4、甲方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5、主要范围：石化街道南片区区域（即沪杭铁路以南）。

第二条：管理服务期限

合同期限： 2026 年 5月 1 日至 2027 年 4 月 30 日 。

第三条：甲方权利义务

1、检查监督乙方管理服务工作的实施及执行甲方制度的情况。

2、协助乙方，对乙方所派遣人员的管理、培训、指导、宣传及教育工作。

3、负责对乙方派驻现场的负责人、员工进行监督、考评；有权对不符合甲方要求的负责人、

员工进行辞退、更换。

4、要求乙方派遣人员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（含 50 周岁）

5、合同价款：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1052640 元（大写） 壹佰零伍万贰仟陆佰肆拾元整 ；

6、经甲乙双方协商，本合同付款按照下述付款内容和付款编号顺序分期付款：

分两笔支付：

（1）服务期满 3 个月后，支付至合同价的 50%；

（2）项目服务期结束且考核合格后，支付剩余款项。

以上实际付款以资金请款进度为准。

7、乙方服务人员每人每周的基本工作时间服从甲方安排，甲方如安排乙方辅助人员工作时

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，应额外支付加班费用，加班费按照上海市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，特殊

时期的工作时间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实施。

第四条：乙方权利义务

1、按照合同约定，提供高质量的管理服务，接受甲方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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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按照配置安排管理服务人员，如因甲方岗位变动，调整，乙方应及时增加管理服务人员。

3、配合甲方做好辖区内的协助工作，职责明确，岗位明确。

4、在工作中违反甲方指定的工作标准，应对其员工进行教育、警告、辞退。

5、如甲乙双方合同约定范围内，发生人员违法活动造成财产损失，经当地公安机关及相关

部门的确认是由于乙方人员 工作失职所引起，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
6、乙方服务人员与甲方无劳动关系，工作期间因公致残或因公死亡由乙方自行处理解决，

甲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规定的责任。

7、甲方有权视投标人的服务质量等其他综合因素确定续签与否。

第五条：目标与任务

1、依照《上海市城市容貌标准规定》，对本次服务区域内，有碍城市容貌和有损城市环境

卫生的现象，协助城管、公安、市容环卫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在服务区域内开展综合治理；

2、按照城市管理的目标，在城管街道中队的统一调配和网格化中心的安排下，做好执勤和

执法辅助工作。具体如下：市容环境保障的巡查和情况报告，维护市容秩序，督促门责管理，

违法提醒和劝阻，拆违配合，渣土跟踪，制止和清除乱设摊、乱晾晒、乱搭建，劝阻和制止

跨门营业、户外店招破损、破坏绿化、超规装修门面、破墙开店、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放等；

3、重大节日和盛大活动做好安保及维护现场秩序。

4、配合参与街道职能部门牵头各类整治活动。

5、完成街道交办的其他市容管理任务。

第六条：标准要求

1、落实执行管理服务工作、作业标准，若与甲方标准发生冲突时按照甲方标准执行。管理

区域内实行规定工作时间与应急服务，人员有明显标志，各项工作措施落实。

2、完成甲方交办的各项管理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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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：由于甲方严重违反本合同第三条中第 6 条的约定，从而使乙方不能完成管理服务

目标的，乙方不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八条：由于乙方违反本合同第六条的约定，从而不能完成管理服务目标的，甲方有权要求

乙方在一定期限内整改，逾期未解决或协商无果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对甲方造成的经济

损失，乙方按实赔偿。

第九条：在本合同执行中如法正争议，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，协商未果的，则

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解决。

第十条：双方可对本合同之条款进行补充，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合同具有

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一条：本合同附件为合同有效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二条：本合同在履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，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，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

及时协商处理。

第十三条：因本合同涉及员工数量较多，在合同期内，如乙方须提前终止本合同，应提前三

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，方可终止。否则，提出终止合同的一方

应赔偿对方三个月的基本服务费。如合同期满，本合同自然终止，双方如续订合同，应在合

同期满 90 天前向对方提出书面意见，招标服务期限到期除外。

第十四条：本合同一式伍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贰份。

第十五条：本合同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及盖章后即时生效。

第十六条：本合同如有变动，以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合同附件为准。

第十七条：其他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再另行协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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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：其他补充事宜

签约各方：

甲方（盖章）: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

石化街道办事处

乙方（盖章）：上海亮盾保安服务有

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

日期： 日期：

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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